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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癌症，重疾险却拒赔

半年前，王女士第一次走到我面

前的时候，如果不是她剃光的头发，

我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位癌症患者。

她穿着得体的套装，目光坚定温柔，

语气不卑不亢。 我阅读了她手写的

长达三页纸的起诉状，得知了她的遭

遇。

一年前，父亲的去世使她遭遇了

沉重的打击。 人到中年，突如其来的

变故让她开始考虑为自己和家人购

买一份保险作为保障。 于是，通过推

销员的介绍，她在网上为自己和丈夫

各投保了一份重疾险。 不承想，投保

一年后，自己却查出了乳腺癌，为此

接受了手术。

术后，王女士想到了之前购买的

重疾险，于是提交了材料，向保险公

司申请理赔。 可是，左等右等，王女

士期望的赔偿没有收到，却在一个月

后收到了一份《拒赔通知书》： “经

审核，我公司现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经核实被保险人的病史资料，投保人

未如实告知公司被保险人既往病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

六条及保险合同约定，对您此次理赔

申请不予赔付，并解除保险合同，且

不退还保险费。 ”

王女士满腹委屈：“法官， 我是

在健康的状况下投保的。 销售员当

初给我推荐保险产品的时候，信誓旦

旦地向我保证， 他们的产品理赔简

便。 可是我现在真的生了病，他们却

拒赔，他们这是不诚信的行为。 ”

出于对王女士遭遇的同情，我特

意在庭前组织双方谈话，希望促成调

解，让王女士尽快得到理赔，可是保

险公司的态度异常坚决，调解是绝对

不可能的。

我心里十分疑惑，难道是另有隐

情？

投保人隐瞒了病史？

保险公司代理人准备了厚厚的

答辩意见和证据材料邮寄过来。

“我们按照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督

办法的规定，在投保过程的多个环节

均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并对投保

过程进行了录屏。 ”在庭前会议上，

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解释道。

根据录屏显示， 保险公司确实

突出显示了健康告知页面， 要求王

女士确认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投保条

件， 其中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存在

最近一年内有下列不适或症状， 包

括身体任何部位的包块或肿物……”

而王女士对于健康问询的事项选择

了“确认无问题”。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王女士在

投保前一年入住本市某医院，主诉右

乳无痛性肿块，经诊断为右乳良性肿

瘤。 王女士在明知自身患病的情况

下作出了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陈述，违

反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 因此，依

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我们有

权解除合同。 ”

王女士十分委屈：“我绝对没有

隐瞒病史的意思。 当初我与保险销

售员沟通时，就说过我有过乳腺增生

纤维瘤，进行过微创手术。 销售员信

誓旦旦地说不要紧，这是大部分女性

都有的问题，只要不是恶性就没有问

题，并且发给我三个顺利获得理赔的

案例，让我放心购买。 ”

保险公司代理人立刻反驳：“法

官，保险销售人员是保险经纪公司的

工作人员， 与我们公司没有直接关

系。从王女士的投保过程录屏回溯来

看，王女士对健康问询事项确实作出

了与事实不符的回答。 ”

王女士听到这里非常激动：“我投

保一年前患的是右乳纤维腺瘤， 当时

就进行了微创手术， 手术后很快就恢

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所以我认为

我在投保时就是健康的状态。 经过了

180天的等待期， 我也支付了保费，如

果有问题为什么一开始不拒保？ 现在

我发生了重大疾病， 保险公司却拒绝

赔付，保险公司才是不诚信！ ”

到底哪一方说的是真相呢？ 我

打算继续探究下去。

专法会上的激烈辩论

在详细查阅了《保险法》的规定

和案例之后，我理清了自己的思路。

保险公司设置的健康问询项目含义

清晰，不致产生歧义，而王女士对于

健康问询事项所作的否定性回复与

实际情况不符，因此王女士确实未履

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有权根据

保险合同约定解除合同。 但是，对于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

司是否可以拒赔，还应当结合王女士

在投保时的主观状态进行判断。 如

果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保险公司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的保

险事故不予赔付，但如果投保人因重

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

拒赔的条件还需要包括“未如实告知

的内容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

响”。

至此，王女士投保时的主观状态

的判定，以及两次疾病之间的关联程

度成为了决定案件处理走向至关重

要的因素。 我认为，王女士虽然在投

保前一年曾进行了乳腺纤维腺瘤的

治疗，但手术系微创手术，术后当日

即出院，此后王女士即投入正常工作

和生活，从普通人对疾病的认知角度

而言，其身体已经痊愈，因此在投保

时主观认为自己处于健康的状态。

且由于保险公司设置的健康问询项

目为列举式，内容较多，王女士在投

保时以较快的速度浏览完成，因此无

法在较短时间内对健康问询事项有

清晰和全面的了解， 并做出正确应

答，此属于重大过失导致的未能正确

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主观上并不是恶

意隐瞒。

我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进

行讨论， 没想到我的观点引来了大

家激烈的讨论。

一位资深法官斩钉截铁地说：

“我认为投保人的主观状态就是故

意！ 应当驳回原告诉请。 ”此后，多位

法官纷纷发表了相似的观点：“投保

人在投保前的病史非常明确， 而且

所进行的检查和治疗也并非常规的

体检项目， 那么她对于健康问询所

作的陈述就是故意隐瞒。 ”

我一度陷入迷茫， 怀疑自己的

判断是否正确。 直到有一位法官说

道：“我支持承办人的意见， 相信承

办人亲历了审理过程得出的结论是

有自己的道理的。 ”专法会最终以一

票之差支持了我的观点。

我再次回想着王女士在法庭上

的陈述，心中有了答案。

重启人生的一扇门

此后， 我又查询了有关医学方

面的资料， 并向医学专业人士咨询

了关于乳腺纤维腺瘤与乳房恶性肿

瘤的关联性。 得到的回复是：乳腺纤

维腺瘤是常见的良性肿瘤， 其发病

机制与乳房恶性肿瘤有所不同，患

有乳腺纤维腺瘤并不必然导致乳房

恶性肿瘤的发生， 两者之间的关联

程度较低。

困扰我的最后一个疑惑得到了

解答，于是我坚定地作出了判决。

案结之后， 保险公司提出了上

诉。 王女士打来电话，感激之余不乏

焦虑，她问我：“对方上诉了，那我之

后还要再开庭吗？ 我接下来很快要

进行第二次手术了， 怕时间会冲

突。 ”

我安慰她：“当事人对判决结果

不服是有上诉的权利的。接下来你就

等待上级法院的通知，不必着急。 如

果有特殊情况， 提前跟法官联系就

好。 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

此后的几个月，我在忙碌之余偶

尔想起这个案子，想起王女士的单薄

瘦削的身影，不知道她的一切是否还

顺利。 直到最近接到她的电话，我才

终于舒了一口气。 再次见到王女士，

是她捧着锦旗出现在法院门口。她笑

意盈盈，眼睛里闪着光，对我说：“法

官，真的很感谢您，您在我低谷期给

予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走出了最难

熬的日子。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亲手把

锦旗交给您！ ”

寒暄几句，王女士和我作别：“法

官，我的化疗结束了，身体已经有所

好转。最近我找到了一家五百强企业

的工作，已经入职了。真的很感谢您，

您是我人生至暗时刻的一束光！ ”

我接过锦旗， 目送王女士走远。

我想，我会一直记得这个充满希望的

春天。

法官的工作，有时候跟医生的工

作很像，常常帮助，有时治愈，总是安

慰。 只不过医生救治的是病患，而法

官校正的是法律关系。法官帮助错位

的法律关系回复到正确的轨道，愈合

受损一方的损失，用公平正义慰藉当

事人的心灵。 能够解救当事人于困

顿， 使抽象的公平正义可感可知，我

们就找到了这份工作的真谛。

（主审法官：章国栋，原闵行区

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现嘉定区

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蒋蔚，闵

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

□ 章国栋 蒋蔚

一个非常普通的周三下午，我接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略微有些颤抖。

“法官，我收到了二审的判决书，结果是维持原判，我想告诉您这个好消息。 ”

我的大脑迅速开始搜寻回忆， 忽然又兴奋又紧张， 难道是她？

这是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的案件， 历时半年之久， 经过两次庭前会议， 伴

随着许多的疑问和纠结。 王女士是被保险人， 我拼命压抑着内心的波澜， 尽量用

平静的语气向王女士表达了我的祝贺。 可是作为裁判的亲历者， 我知道王女士这

一年多来经历了什么。

人生至暗时刻，
她被一束光照亮

被指隐瞒病史，重疾险拒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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